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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實 習 部 門  

照片粘貼處 

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英 文 姓 名 
( 請 同 護 照 ) 

 

國 籍 □本國 □外國:            身 分 類 別 □一般 □原住民 □身心障礙 

婚 姻 狀 況 □單身      □已婚 兵 役 狀 況 □役畢 □免役 □其他:        

行 動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戶 籍 地 址  
  (務必詳填） 

縣

市       
市/區

鄉/鎮        
里

村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 

縣

市       
市/區

鄉/鎮        
里

村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語 
文 
能 
力 

語言 程度(請圈選) 檢定級別或分數 
證 
照 
及
測
驗 

□CFA特許金融分析師  
□CFP理財規劃顧問      
□FRM金融風險管理師 
□CAMS公認反洗錢師   
□證券分析師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信託業務員 
□投信投顧法規 
□期貨分析師 
□期貨商業務員 
□金融常識與職業道德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  
□                     

英語 優/良/可  

日語 優/良/可  

 優/良/可  

家 
庭 
狀 
況 

關係 姓名 年齡 學位 服務單位 關係 姓名 年齡 學位 服務單位 

          

          

          

是否有三等親以內之眷屬任職於本公司或元大集團?  
□否 □是，關係：             姓名：                   服務公司： 

  關係：             姓名：                   服務公司： 

學 
歷 

學位 學校名稱 科系 就學起迄期間 狀態 

   ~ □畢□肄□在學 

   ~ □畢□肄□在學 

工 
作 
、 
實
習
或
社
團 
經 
歷 

服務公司/參加社團 部門及職稱/社團擔任角色 服務起迄期間 月薪   離職原因 

  ~   

  ~   

     

  ~   

本人是否曾任職/實習於本公司或元大集團? □否 □是， 服務公司 :  
本人是否曾任職於大眾證券? □否 □是， 服務起迄期間 : 

推
薦
人 

姓名 服務公司/部門/職稱 連絡電話 姓名 服務公司/部門/職稱 連絡電話 

      

 

其他事項: 

1.請評估實習期間每週預計出席天數: 一週 □ 2 天 □ 3 天 □ 4 天 □ 5 天 



第 2 頁/共 2 頁 114/03 

2.應徵管道 : □ 員工介紹，服務公司                                             ，姓名                          

             □ 網路                                           □ 其他                                         

3.請說明應徵本公司實習計畫的動機 : 

 

 

4.請針對應徵職務，簡述您的優勢與弱勢 : 

 

 

5.請簡述未來之職涯發展計畫 : 

 

 

6.若經錄取，您欲使用電子郵件帳號為(至少六位字元)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yuanta.com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yuanta.com 

聲明事項： 

1.本人可依公司規定於報到十日內完成「經手人員申報聲明書」，應申報對象包含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交

易者之帳戶持股明細及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已成年子女、孫子女之姓名及身分證字號。若本人錄取職務為投資單位或

交易部人員，則依法需再提供證交所、櫃買中心、期交所申請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之證券、期貨帳戶及

以到職日為基準日之前一個月的交易資料。 

2.本人如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及參與基金或全權委託帳戶之投資分析、決定、執行單位或得提供投資建議之人員，承

諾於在職期間不買賣上市(櫃)股票或從事具股權性質衍生性商品交易，前開承諾同時適用於本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本人

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股票之情形。本人如為上開人員以外之其他職務員工於在職期間，除符合法令且經本公司同意者外，承諾

不得買進股票及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 

3.本人可依公司規定申報配偶任職公司及職位。(投資單位、交易部、結算部、風險管理部所有人員與其他各部門主管、分支

機構經理人、副總經理級以上主管人員)。 

4.本人已依法令規定完成投信投顧從業人員每三年 18 小時在職訓練？ □是 □否 □不適用(初任及離開投信投顧業滿二年) 

5.本職務須專任，目前是否有任何形式兼職之情事？                □是 □否 

6.是否有刑事犯罪紀錄或曾犯涉及違反誠信之行為？                □是 □否 

7.是否有因個人積欠債務遭法院或其他機關強制執行？              □是 □否 

8.是否有退票(含已清償註記)、停卡或金融機構拒絕往來記錄？      □是 □否 

9.是否有涉及洗錢活動或資助恐怖主義等相關行為?                 □是 □否 

本人聲明於應徵人員資料表所填具之所有資料均真實正確且內容無誤，並已詳閱上述聲明事項，如有虛偽表示或違法情事，使

公司有誤信而受損害之虞者，願負民刑事及損害賠償責任。 

                            聲明人親簽：                    日期：                

經辦人 :                                                          經辦人 :                    

 

元大英文測驗結果  AML系統檢核結果 

測驗日期         年       月      日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聽    力                     /495分  □ 白名單 

閱    讀                     /495分  □ 黑名單 

總    分                    /990分  □ 與重要政治人物有密切關係，說明 :  

級    別 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優級  □ 負面新聞人物，說明 :  



 

2012/10/01 

應徵者個人資料保護隱私權聲明書 

本人茲聲明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以本書面將下述事項明確告知，並取得本人之同意： 

一、 告知事項及特定目的內同意事項 
（一）個人資料之來源： 
      貴公司係由本人留存於貴公司、與貴公司簽署契約或合作協議之就業服務機構、或其他

來源（              ）取得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貴公司為辦理本人向貴公司應徵工作及商討初步薪酬、福利等事項之目的（下稱「特定
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以本人留存於貴公司、與貴公司簽署契約或合作
協議之就業服務機構、或其他來源（              ）之個人資料類別為準（以下統稱
「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自貴公司蒐集個人資料之日起一年，如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2.地區：貴公司及其所屬金控集團之各公司所在地區。 
3.對象：貴公司、貴公司徵才相關作業人員。 
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五）本人得依法令及貴公司指定之方式及程序，行使下列權利： 
1.得向貴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貴公司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得向貴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本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3.得向貴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貴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
得不依本人請求為之。 

（六）本人知悉並瞭解，如未依貴公司之指示提供個人資料，貴公司將無法辦理特定目的事項。 
 

 

三、本人聲明事項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導致貴公司權益受損，應依法負

責。 
 
此致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立聲明書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二、特定目的外同意事項 

    本人同意，倘本人未被貴公司錄取任用，自貴公司蒐集個人資料之日起一年內，貴公司得
將個人資料提供予貴公司所屬金控集團之各公司進行相關職缺媒合，並為個人資料之處理、
利用及國際傳輸，以利貴公司所屬金控集團之各公司對本人進行徵才相關作業。 

    本人知悉並瞭解，倘本人不同意上述事項，貴公司無法主動將個人資料推薦給貴公司所屬
金控集團之各公司之其他可能適合工作，必須由本人主動投遞履歷。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說明：貴公司所屬金控集團之各公司，包括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元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開公司日後若有增刪，將於元

大金控公司網站公告。 


